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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析“十指琵琶”的传承情况和发展前景
陈文萃

广东省广州市广东音乐曲艺团有限公司

摘　要：通过对番禺沙湾何氏琵琶的深入研究，结合文献资料、演奏经验和作品再编，对沙湾何氏“十指琵

琶”的传承情况从社会生存环境的分层局限性；历史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因素；社会经济主体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时代进程中对艺术审美转变的迫切性作根源性地分析。对沙湾何氏“十指琵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守正创新”、

“从作品出发”、“传承和宣传”三点的解决办法以推动艺术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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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闻“十指琵琶”便知晓是出自于广东番禺沙湾。

“十指琵琶”之称据传是广东音乐发源地之一的番禺沙

湾何氏博众，因其琵琶琴技卓越超群，手法新颖，被誉

为“十指琵琶”。

何博众先生天资过人，不但琵琶琴技非凡，他更创

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广东音乐名曲《赛龙夺锦》《雨打

芭蕉》《饿马摇铃》等，为广东音乐的发展夯定了基

石，为沙湾何氏琵琶音乐的延续，留下了可寻的历史迹

印，为今天广东琵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储备条件及有

力的据论。

何氏琵琶的传承渊源可追溯到宋代，家族中一位擅

弹琵琶名唤何昶的音乐家从中原迁居到粤北的南雄珠玑

巷，南宋时期，何氏四祖迁至番禺沙湾定居。虽然他们

的生活辗转多地才安定下来，但在音乐方面的传承进行

得有声有色，继诞生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十指琵琶”何

博众后，其子孙后人也继承了祖辈的艺术天赋，成为往

后名震广东的音乐家——“何氏三杰”（何柳堂、何与

年及何少霞）。何氏三杰对广东音乐的发展同样作出了

突出的贡献。以下细析一下何为“十指琵琶”。

一、“十指琵琶”之名的真实“身份”

何谓“十指”？字面上明显给予人们一个信

号——顾名思义就是十个手指弹奏。很多后人在研究

沙湾广东音乐时，也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普遍认为

“十指琵琶”指的是一种琵琶技法，但翻阅仅存的一

本何氏三杰中两位音乐家何柳堂、何与年合著的《琵

琶乐谱》里面明明确确印有“左右手指讳号图”，此

图特别有文字注明：左手按弦惟大（大拇指）禁（小

指）两指不用；右手中（中指）、名（无名指）、禁

（小指）、食（食指）轮扫用之，若如书上所示，用

得最多也只有八根手指。

           

  

那十个手指都用上的论断好像不太成立了，还是因

为后人在创作过程中为适合作品的演奏，而重新定义了

手指的用法就不得而知，但在一些文献典籍上反映出来

的是，三杰继承了“十指琵琶”技艺，从这个方面看，

何氏后人在指法上并没有太多的改革或创新。而琵琶从

秦汉一路发展至今，由直项、曲项、多弦、多形的琴制

到现代四弦曲项直柄琴制；由横抱、斜抱至竖抱的持琴

方式，包括右手从以拨子拨弦改用手指弹奏的这些沿革

是到明末清初才大致确定下来。何博众也是清末时代的

人，以他创新精神和天赋异禀来看，指法的创新应该是

有可能的，但说后人有减无增，那就稍有牵强，再说，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琵琶发展迅猛，形制、尺

寸、定弦、相位、品位数都基本标准化，并沿用至今，

又因越来越多的创新作品，随之开发出来的琵琶指法几

近百余种，故十指俱用根据乐曲需要也屡见不鲜了。那

么，从以上种种去思量，“十指琵琶”也许是当时音乐

文化先进的符号，也许是赞誉的一个称谓，本人比较偏

向后者。但有一样可以肯定的就是，“十指琵琶”已成

为沙湾何氏琵琶的代名词，而这个代名词恰好反映出了

沙湾何氏琵琶曾经的辉煌程度，也凸显了沙湾何氏琵琶

的音乐特点，值得深入研究。

二、“十指琵琶”的传承情况

方面的传承进行得有声有色，继诞生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十指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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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博众那个时代，他的能力卓越，多才多艺，琴

棋书画集于一身，琴技更是享誉一方，受很多音乐爱好

者的崇拜和爱戴，算是当时岭南地区琵琶的大师级人

物，想前来拜访学艺的人不计其数，他选人的眼光也很

独到。在影响教授自己的两个孙子何柳堂、何与年以

外，他还相中了自己家中的少年仆人何章，不计身份的

悬殊，欣然收他为徒，并一手把他培养成一代粤剧名

家、“十指琵琶”传承人，人称“花旦章”，足显博众

四阔达爱才的品格性情。

何博众虽一身才华，但能深得他真传的毕竟是少

数，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适合学琴，玩音乐的人，一

般只局限于家境富裕，有财富、有较多闲暇时间的文

人、士大夫人群，而且音乐艺术又极需要天赋。所以何

博众的琵琶传承大多是从自己身边的人或子孙中物识，

这便形成后来众人约定俗成地认为何氏广东音乐只在何

氏家族中传承，这个中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生

存环境的分层局限性；有历史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因素；

有社会经济主体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更有时代进程中对

艺术审美转变的迫切性。

首先，从社会生存环境的分层局限性来看，何博众

所处的年代正值晚清内忧外患时期，社会环境复杂，经

济、时局风云万变，只是沙湾地处南越地区的乡村，人

们主要以农田耕作为生，民风淳朴，何氏家族在几百年

的家族发展过程中，通过垄断资本，扩张土地、办厂等

积攒了不少财富，为了守住庞大的家业何氏老祖必须鼓

励子孙读书，但又怕仕途险恶，所以家族长辈多以提倡

读书考功名为主，不走仕途，并聘请琴师教授音乐、唱

戏，培养子孙一些健康的兴趣，以防学坏。至于何氏家

族以外的人，除一些与家族成员接触或有关系的，大部

分都属于农户杂工贫困阶层的人，缺乏文化教养，又忙

于生计，便没有闲暇和兴趣抚琴品茗了。

第二，政治环境造成的不稳定因素。晚清至民国时

期，正值社会动荡期，殖民侵入、军阀割据、政权的纷

争、更替，人们意识形态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

变。此时的何氏三杰都处于这个时期前后，都因时势动

荡，家道中落，贫困交迫，为谋生致客走他乡，因此他

们的音乐传承难以继续。

第三，社会经济主体起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封建社

会制度的瓦解，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在一次次的战

争硝烟笼罩下，各种思潮运动的驱使下，社会变得更不

安稳，普通老百姓或离乡别井寻求出路，或加入政治斗

争中，风花雪月之事，已无暇顾及。

第四，时代进程对艺术审美转变的迫切性。20世纪

二三十年代是何氏音乐作品巅峰期，同时也是广东音乐

发展的成熟期。此时期，由于很多有志青年留洋回国，

故中国大地上涌现大批文学、艺术、科学大咖，在这文

化交融最鼎盛的时期，他们带回来了很多先进的科学理

论，注入了西方艺术、文学等形式，让当时的中国青年

如沐春风，一股新鲜且进步开放的思潮席卷着整个中华

大地。正处于此时的何氏三杰之一的何少霞也不例外，

五四运动前后，教育界、文艺界中的各种新思潮迭起，

新音乐亦风行一时，何少霞不仅接受新思想，对新音乐

亦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为他日后的音乐创作活动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另外，二三十年代更是广东音乐名人倍

出，何氏三杰都与当时的多位粤乐名家有艺术上的交流

和合作录制唱片，这些因素都导致对音乐审美的改变。

综其上述几点来看，都是造成“十指琵琶”无法很

好延续下去的客观存在因素。但以何博众和三杰的艺术

品格和创新思维，对音乐发展不懈追求的性格来说，他

们绝不会是墨守成规，并非只认何氏一脉传承，甚至，

他们的音乐思想是开放的，前卫的。

三、“十指琵琶”的发展方向和办法

琵琶作为广东音乐最具鲜明代表性的乐器之一（除

高胡成为现今广东音乐代表性乐器之外），若因为种种

原因令其传承断层是极其可惜的。故承传发展“十指琵

琶”沙湾何氏琵琶显得尤为迫切，尤为重要。

要想很好地真正地传承何氏琵琶，必须找寻到何氏

琵琶的技艺特点，才能对症下药，把它系统性的承接，

庚续绵延下去。这迫使我们必须从它的作品出发，熟悉

乐曲音律特点，然后究其乐曲创作背景，从而加深其艺

术特点的了解，再结合现今人们对音乐的审美，有机融

合，让它活化、重生、延续，最后得以传承后世。如何

寻找它的发展方向和可采取的办法可从三点着手：

1、研究何氏琵琶必须从守正的思维出发。从何

柳堂、何与年合著的《琵琶乐谱》可以看出，它是一

本在当时属于较全面的乐谱。里面囊括了当时的琵琶

图式、定弦、琵琶指法解释，还有古乐谱（五声调

式）、工尺谱、简谱（西乐）的音符对照表，以及乐

谱（工尺谱）。图示定弦是“合上尺六”（固定调的

）和现代琵琶的定调有所不同（现在以

固定调 定弦），现在很多人在演奏广东

音乐，都会用 定弦，主要是方便，另

外是因为现代琵琶已确定为 的定弦，

演奏上已经成为一种音调标准，加上琵琶沿革至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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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演奏技法上或是指法创新上已经是很成熟很丰富

了，在各调中迅速转换更不在话下，而且，无论是按

定弦还是 定弦，四条

弦的音程关系并没有改变，因此，现在弹琵琶的人觉得

没有必要调低一板线（低一个大二度）定弦，另外从音

色上来看，高大二度定弦也会让琵琶的音色穿透性更强

和亮度更大，更好地突出琵琶音色的个性。但在演奏广

东音乐和研究何氏琵琶的过程中发现，当时人们使用

定弦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广东音乐基调

多以“合尺”音出现，是徵调式音乐，因此将定弦调至

，能使广东音乐特有的技巧（加花）表

现上得以更为丰富，韵律性更强，更能让整个乐曲的旋

律圆活起来，反观 定弦有很多加花变

化的技巧、手法被局限，略显呆板。另外，在与其他乐

器拍合时，由于低了一个二度，音色就稍有收敛，尤与

扬琴同奏时会更加和谐悦耳。何氏作品具有与别不同的

艺术特点，他们的作品极具文人气色，音乐风格典雅，

多描写花鸟山水，并常常借物抒情，曲目标题大多也是

从古诗词引用而来，这种风格特点恰是它在众多广东音

乐中独树一帜的标志。

2、从作品出发。在演奏和研究沙湾广东音乐的过

程中发现从何博众至其子孙，对艺术都具有强烈的创新

追求，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更为突出。他们处于新

旧思潮交融时期，这也是孕育他们思想改变的养分。他

们不但把阿爷博众四创作的《赛龙夺锦》《雨打芭蕉》

《饿马摇铃》等曲目进行整理、改编外，还创作了一些

人们喜爱和家喻户晓的广东音乐名曲，很多作品更被人

们一直演奏，至今成了经典，正如当时何氏三杰受时代

变迁而寻求改变一样，时至今日，一众广东音乐人不断

寻求突破，不断寻求创新的有力论据，多年以来创作出

一大批时代性的广东音乐创新“产品”，争奇斗艳，在

一定的程度上快速地促进了广东音乐的发展，但持续发

展性似乎不尽人意，也导致了传统保护派和创新行动派

经常在守正或创新两个方面出现了选边站队的情况。现

在，国家对非遗文化非常重视，习总书记恰时给出了一

个非常精准的指导思想——守正创新。这一指导思想既

保护传统文化原有的底蕴，又能快速感知时代脉搏的跳

动，从而发展出更为合适的创新成果，两者兼顾融合，

才能走得更好更远，才是真正的创新，这一指导思想也

为传统文化工作者苦恼纠结多年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客观

又全面的解决办法。前人的做法其实已经做出了很好的

榜样，何氏三杰在他们的作品中已经能体现出守正创新

的正确思想，承接祖辈的艺术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不断

求新发展，这在他们作品中尤为显著。从旋律的创作动

机和调式转换的灵活运用上都无不显示出他们在音乐上

不断寻求变化，力求让音乐展示当时的时代文化和他们

的生活背景，细品他们的作品时会让人联想起彼时作者

创作音乐的思想情绪与情感依托，研究沙湾何氏琵琶也

是以此为核心理念。

3、从传承和宣传出发。非遗传承是国家现在非常

重要的一项文化建设工作。这也是对一个千年文明古国

众多文化积淀的抢救和保护，作为艺术文化工作者，这

是责无旁贷。

在支持非遗传承工作上，无论是否非遗传承人都应

该积极去参与。因为音乐世界里是不分彼此、不分界

限、不分条件的，虽然非遗传承人的选定在一定条件上

有一定的标准，这也是害怕文化传承过程中会因时代的

变化而受到影响导致难以庚续，其中的原因是很多，对

于现代浮躁的社会氛围来说，无疑是既耗时又枯燥的工

作，要传承是有一定难度的。为此，国家为促进非遗保

护的进程，以有续延关系的匠人、艺术工作者作为带

动，鼓励其继续深入研究和将面临枯竭的传统文化因子

激活起来，绵延发展。在研究何氏琵琶方面，作为岭南

琵琶人，本人也不遗余力，寻找和翻阅很多资料，细心

研究，经常与沙湾的广东音乐传承人进行深入交流，且

得到省级传承前辈的提点和启发，并尝试以多种演奏手

法和形式去诠释何氏琵琶的作品，在此基础上，以“十

指琵琶”为主题，举办一些宣传作用的讲座和沙龙、音

乐会。从沙湾出发，把何氏广东音乐、何氏琵琶作为试

范，做一些普及性教学和推广活动，乃至番禺地区开

外，希望以此让沙湾何氏琵琶得以传承和蓬勃发展，从

而推动整个广东音乐和广东琵琶的发展和传承。另外，

加大宣传力度，举办相关的音乐会和讲座等活动也是宣

传的一种手段。

结语

“十指琵琶”是沙湾何氏琵琶的代名词，它代表着

一个艺术品种的特点，它代表着一代艺术家的心血与情

怀，更代表着广东音乐一段曾经辉煌的历史。因此它的

传承是必然的，它的发展是宏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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